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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07/2021_2022__E6_B0_91_E

6_94_BF_E9_83_A8_E5_c80_307869.htm *注：本篇法规已被《

民政部关于印发＜福利企业资格认定办法＞的通知》（发布

日期：2007年6月29日 实施日期：2007年7月1日）废止民政部

关于对调整完善现行福利企业税收优惠政策试点地区福利企

业进行资格审核认定的通知（民函〔2007〕80号）辽宁省、

上海市、浙江省、湖北省、广东省、重庆市、陕西省民政厅

（局）： 根据《参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完善现行福利

企业税收优惠政策试点工作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06〕111号）

、《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民政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调整

完善现行福利企业税收优惠政策试点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国

税发〔2006〕112号）、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做

好调整现行福利企业税收优惠政策试点工作的通知》（财税

〔2006〕135号）的精神，为做好调整完善现行福利企业水手

优惠政策的试点工作，经商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同意，现

就试点地区福利企业资格审核认定的具体办法通知如下： 一

、资格条件 （一）申请福利企业资格审核认定的企业，必须

满足以下条件： 1．企业依法与安置就业的每位残疾人员签

订1年以上的劳动合同； 2．企业实际安置的残疾人员与企业

依法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、建立劳动关系的在职职工的比

例达到25%（含）以上，且安置的残疾人员不存在的重复就

业情况的； 3．企业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向安置的每位残疾

人员支付不低于所在县（市）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； 4．企



业依法为安置的每位残疾人员缴纳基本养老保险、基本医疗

保险、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等社会保险； 5．企业具备适合

残疾职工工作的设备、设施、企业内部的道路和建筑符合城

市道路和建筑物无障碍设计规范。 （二）本通知所指残疾人

员、是指持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的盲（视力）、

聋（听力）、哑（言语）、肢体残疾和智力残疾的人员或持

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（1至8级）》的残疾人员。 

二、审核认定 （一）凡申请福利企业资格认定的企业、应向

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（以下简称认定机关）提出

认定申请，具体认定机关由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民政厅

局确定，报民政部备案。 （二）凡申请福利企业资格认定的

企业向认定机关提出认定申请时，须提交下列材料： 100Tes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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